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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

司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为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保证担保。对此，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综合授信

业务，授信期限为自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在该授信期内公司可分次循环使用上述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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